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广州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城管规字〔2020〕10号）

各区政府，市公安局，广州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广州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如有疑问，可径向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反映。

特此通知。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年12月30日

广州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便民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全面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使用、管理及通行，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气瓶安全条例》《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广州市气瓶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广州市燃气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在全市居民和小餐饮场所，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服务活动的规范和管理。

第三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的使用应当以“信息化、精细化、安全化”为目标，实施统一监管平台、统一人员管理、统一标志标识、统一规范运行，促进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管理安全、平稳、有序、畅通。

第四条 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全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的管理，并组织实施本办法。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使用违法交通工具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为，并将执法信息通报市燃气行政管理部门。区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本区行政区域内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使用违法交通工具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为，并将执法信息通报区燃气行政管理部门。

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对本区行政区域内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的企业进行监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协助区相关部门对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权属企业进行监管，发现违规送气行为，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五条 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负责对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违规行为实施行业自律管理。

第二章　车辆信息化管理
第六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纳入广州市瓶装液化气供应智能监管信息平台实施统一信息化管理，相关数据与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应信息平台对接。

第七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性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

第八条 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制定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各行政区分类管理的标志标识和编码规则。

第九条 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将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资料汇总报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后，由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遵循公平、公开、科学、规范的原则核实信息真实性，报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十条 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录入的、经市燃气管理部门确认的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资料信息，指导安装车辆身份识别二维码，实现企业、驾驶人、车辆信息对应。

第十一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因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丢失、损毁，导致需置换或者减量等，应当向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申请，报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注销后再将置换或减量相关信息录入信息化平台。

第十二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录入信息化平台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车辆使用企业的营业执照、燃气经营许可证；

（二）车辆驾驶人的身份证，送气工资格证，准驾车型为D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购车发票；

（四）车辆保险保单；

（五）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照片。

第三章　车辆使用管理
第十三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应按要求在规定行政区域内行驶，不得跨区域行驶。

第十四条 如遇重大活动保障，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和驾驶人应当服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安排部署，严格执行临时限行、禁行要求。

第十五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和驾驶人不得将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用于其他用途，不得向其他企业或者人员出租、出借、转让。

第十六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宜在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服务站点集中管理，整齐有序摆放，并与易燃易爆物品、办公场所等进行隔离。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禁止停放机动车道或者消防通道，不得妨碍交通秩序和通行安全。

第十七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对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应当建立“一车一档”纸质档案，建立车辆保养、维修、检查制度，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要组织检测机构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测，保证车辆符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

第四章　车辆安全管理
第十八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将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纳入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管理。

市瓶装液化气行业协会和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制定行业和企业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对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进行上岗培训和日常培训，提高驾驶人交通法制意识、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

第二十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应当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和通信装置。

禁止改变车架号、发动机号、生产日期以及外观、结构和主要技术参数。

禁止加装、改装其他动力装置或者影响交通安全的装置。

第二十一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路面通行应确保安全，并遵守以下要求：

（一）严禁违规或者超量（8个15公斤）装载气瓶；

（二）不得驶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内环路、高架桥、过江隧道以及其他禁止通行的区域；

（三）限速每小时15公里以下。

第二十二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充电时应确保安全，并遵守以下要求：

（一）严禁在瓶装液化气配送供应服务站点充电；

（二）严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或夜间充电；

（三）充电时禁止存放气瓶，驾驶人必须离开驾驶位。

第五章　车辆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级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列入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第二十四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十五条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和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驾驶人擅自出租、出借或者转让专用电动三轮车的，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六条 各级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工作的监管，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每个季度违法违规行为次数超过其瓶装液化石油气末端配送专用电动三轮车车辆总量百分之十的，或被通报排名后三名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约谈教育，并列入重点监管企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法律法规或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有规定的，按照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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